
《互联网纠纷解决》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340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互联网纠纷解决

课程英文名称 Internet Dispute Resolution

适用专业 法学、知识产权

先修课程 （7068611）民法、（7332501）知识产权总论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互联网纠纷解决》是北方工业大学法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会交往和商业交易，与之

相随的是，与互联网相关的纠纷如网上侵权、网上合同纠纷也大量地产生。这些

网上纠纷给传统争议解决机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通过开设本门课程，可

以帮助同学们理解和掌握网络环境下民事纠纷的特点，熟悉互联网纠纷解决的具

体法律规定，更好保护互联网纠纷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领会和掌握如何通过个

案实现民众的司法公正获得感，成为具有司法为民理念和现代解纷水平的实践性

法律人才。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运用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互联网纠纷相关问题。

课程思政目标：树立社会主义法学观，使其确立德法兼修的价值观、并增强

解决新型纠纷的能力。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互联网纠纷概述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纠纷的概念

第二节 互联网纠纷的特征

思政元素：互联网时代法律人才的素质。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互联网纠纷的概念特点；掌握互联网纠纷与传统纠纷的区别。

2.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调解

第二节 诉讼

第三节 仲裁

第四节 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机制

思政元素：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司法为民理念。

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互联网纠纷的解决方式；掌握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掌握 0DR 的运

行及问题。

3.互联网纠纷的管辖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纠纷管辖的特殊性

第二节 互联网纠纷管辖的具体确定

思政元素：自由裁量权恰当行使，确立便民司法理念。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互联网纠纷管辖原则的特点；掌握网络合同纠纷和合同

纠纷管辖权的确定。

4.互联网纠纷的当事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纠纷当事人的特点

第二节 互联网纠纷当事人的具体确定

思政元素：诉讼公正和效率，司法为民理念。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互联网纠纷当事人确定的特殊性原则；掌握网络合同纠纷和合同纠纷当

事人的确定。

5.互联网纠纷中的证据制度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网上证据制度概述

第二节 网上证据的具体运用

思政元素：恰当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践行司法为民。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互联网纠纷中证据制度的特殊性；掌握网上证据的具体运用。



6.互联网纠纷的法律适用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纠纷的法律适用

第二节 互联网纠纷法律适用的具体内容

思政元素：法律的价值和功能，司法公信力。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互联网纠纷法律适用的特点；掌握网络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的法律适

用。

7.互联网纠纷的诉讼程序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智慧法院

第二节 智慧法院的具体审理程序

思政元素：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大数据司法能力培养。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智慧法院的概念和构建；掌握智慧法院的具体审理程序。

8.网上执行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网上执行概述

第二节 网上执行的具体程序

思政元素：保障诉权，司法担当精神培养。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网上执行的对象；掌握网上执行的具体程序。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互联网纠纷概述 4 4

2.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 4 4

3.互联网纠纷的管辖 4 4

4.互联网纠纷的当事人 4 4

5.互联网纠纷中的证据制度 4 4

6.互联网纠纷的法律适用 4 4



7.互联网纠纷的诉讼程序 4 4

8.网上执行 4 4

合 计 32 32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课堂教学中将结合所学内容穿插一些实际案例和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运用法

学理论、法律规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将运用

图片、案例、影音资料等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加强课堂

的生动性，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和知识。通过教学讨论等环节润物无声地引导

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互联网纠纷裁判精要》，米振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ISBN：

9787510923418。

2.参考资料

《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张新宝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ISBN：7300050964。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个部分，平时成绩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其中平时成绩以学生的出勤、课堂参与度和表现、提交的

作业等进行综合评定。期末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所讲互联网纠纷解决相关法

律规则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是否具备良好的互联网纠纷化解的法律素养。具体方

式由授课教师根据课堂人数、学生基础等不同情况确定。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每届学生情况不同、当年学界研究及立法情况不

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手段、方法等变化，任课教师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相庆梅

大纲审核人：王海桥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8 月


